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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異時，召集人應提交委員會議決或依委
員會決議辦理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差異時，由委員會決議之。

 委員會依前項規定，得作成下列議決或決議：
一、維持原評選結果。
二、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重計評選結果。
三、廢棄原評選結果，重行提出評選結果。
四、無法評定最有利標。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6-2.3)

 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見有異，或不同評
選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異者，應提交評選委員會召集人處理，並
列入會議紀錄。 (「機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第7點)

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之處理規定(1/3)

29-7

「評選結果如有明顯差異，評選委員會依審議規則第6條第3項規定，應就明顯差異情形
討論後，作成議決或決議，並載明於會議紀錄。」，如經討論結果

「最有利標作業手冊」肆、五（十五）規定

如某個別委員於各廠
商之給分雖均較低，
但無偏頗情形，對廠
商名次亦無影響

得依「審議規則」
第6條第3項第1款
規定

無明顯差
異情形

得由有明顯差異情形之
委員就相關評選項目辦
理複評。

如該委員拒不辦理複評或
拒不出席會議，得視個案
實際狀況，依「審議規則」
第6條第3項第2-4款規定辦
理(委員會決議)

有明顯差
異情形

(1)維持原評選結果 (2) 除去個別委員評選結果，重計評選結果

(3) 廢棄原評選結果，重行提出評選結果

(4) 無法評定最有利標 2222

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之處理規定(2/3)



個別評選委員對廠商評選結果
明顯異於其他委員

 某廠商評選結果，多數委員評定其序位為
前1、2名，惟某個別委員評定其為最後1
名

 某廠商評選結果，多數委員評定分數為80
分以上，惟某個別委員評定其分數低於70
分

個別評選委員對廠商
個別評選項目之評選結果

明顯異於其他委員
 某廠商於某評選項目（配分30分）評
選結果，多數委員評定其分數為24分
以上，卻有個別委員評定其分數為10
分

評選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果
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

工作小組所擬具初審意見，顯示某廠商於某評選項目表
現明顯較其他廠商差，但評選委員卻評為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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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之處理規定(3/3)

0505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6條之1
評選(比)總表應記載事項：

1.採購案名
2.各受評廠商名稱及標價
3.委員會全部委員姓名、職
業、評選優勝廠商或評定
最有利標會議之出席委員
姓名

4.各出席委員對各受評廠商
之評分或序位評比結果(所
標示之各委員姓名，得以
代號代之)

5.全部出席委員對各受評廠
商之總評選結果



評選案例8： 10○年度「委託辦理衛生福利年報」案

錯誤態樣
 評選出的優勝廠商
家數與招標文件規
定(1家)不符

A廠商 B廠商 C廠商

1919

外聘評選委員非自工程會專家

學者資料庫遴聘，由該家「自

行遴選」。

該家歷年辦理臨時服務人員勞

務採購案決標公告之評選委員

名單，發現所聘兼之外聘委員，

有重複程度偏高情形，且得標

廠商均為「椰子園養護之家」

為避免滋生弊端，及造成長期

遴聘固定委員，決標予同一廠

商，或評選程序流於形式疑慮，

以評選(審查)方式辦理採購類案，

宜廣泛徵詢具有與採購標的相

關專門知識人員聘兼之。

案例 9：本部南區老人之家「106年度臨時服務人員勞務委外承
攬」)

2020

年度
評選委
員會人
數

外聘委員 內派委員

102 5人 黃○坤、許○月
馬○齡 吳○勝、周○武

103 5人 黃○坤、許○月
馬○齡 吳○勝、蔡○子

104 7人
黃○坤、許○月
馬○齡
羅○慶

吳○勝、蔡○子、
陳○琡

105 7人
黃○坤、許○月
馬○齡
羅○慶

吳○勝、許○溫、
陳○琡

106 7人
黃○坤、許○月
馬○齡
羅○慶

吳○勝、許○溫、
陳○琡



項

次

評選

項目
評選子項

權重

（%）

1 航空器引

進及使用

規劃 (26%)

1.航空器租購計畫(包括財務及引進時程等規劃)、可執行駐地備

勤任務之作業時程規劃、執行進度與期程安排之合理性
8

2.航空器規格、性能與配備 10
3.機隊規模(包含航空器備援機制計畫) 8

2 飛航安全

(24%)

1.安全管理計畫(含廠商及航空器過去之飛航事故紀錄、管理及

維修情形)
8

2.駕駛員之來源、經歷及訓練計畫 8
3.機務人員之來源、經歷及訓練計畫 8

3 公司經營

能力(16%)

1.經營能力(包括營運計畫、經營團隊組成及其過去相關之經驗

或實績)
8

2.資本籌募計畫(如自有資金比例、財務能力、負債比例及未來

規劃資本籌募計畫)
8

4 緊急照護

能力(14%)

緊急醫療救護照護計畫、救護裝備及緊急醫療救護人員資格及

人力配置與訓練計畫 14

5 價格(20%) 報價及經費組成內容之合理性分析(分列三離島地區之價格組成

及內容)
20

評選項目、標準及權重

代辦「三離島地區救護航空器駐地備勤及運送服務計畫」案

採購金額：42億6,633萬元整；預算金額：17億653萬2,000元整

2121

 評選委員應依招標文件之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投標廠商服務建

議書辦理評選

 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服務建議書內容皆為一致之情形下，個別

或少數委員之評分結果，與其他出席委員之評分結果相比較

 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及相關規定程序討論後予以

調整(如：辦理複評或去除明顯差異委員之評分重計)

 檢視價格【依「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8條後

段但書（及招標文件規定）「但有2家以上廠商為同一優勝序位者，

以標價低者優先議價」之規定】

 判定評選結果是否有工程會所定評選結果明顯差異情形

評選結果明顯差異情形分析(1/3)

2424



 個別或單一委員明顯差異之評選結果，已足生改變本案評選結果及廠

商名次情形。

 委員會未踐行「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及相關規定之程序，

就明顯差異情形討論，並依法作成議決或決議之處理，逕作成「維持

原評選結果」之決議，未符審議規則第6條規定

 本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評選作業有足以影響採購公正之違法或不當

行為者，應依規定不予開標決標」

 最有利標作業手冊七、決標程序（五）「機關對於採購評選委員會違

反採購法之決議，不得接受；評選結果如有需評選委員會再予檢討者

（例如決標價格不合理、評選結果有明顯差異卻未處理等），得敘明

意見及理由，將評選結果退回評選委員會；發現評選作業有足以影響

採購公正之違法或不當行為者，應依採購法第48條第1項第2款規定不

予開標決標。其涉及違法失職行為者，應依相關規定懲處。」

2525

評選結果明顯差異情形分析(2/3)

工程會見解：

 就評選結果有明顯差異情形，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之1及第6

條妥為檢討。

 如發現評選委員有「專家學者建議名單資料庫建置及除名作業要點」第7

點或第8點情形時，請檢具相關事證送本會處理。

 後續處理程序建議：

 本會89年5月26日第89014745號函釋(發現招標文件規定或作業程序

違反採購法令規定者，除有為因應緊急情況或公共利益之必要者外，

應予改正後再辦)。

 95 年 8 月 23 日 第 09500321480 號 函 及 97 年 9 月 16 日

第09700385670號函(評選結果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

方得宣布決標，決標時並應製作決標紀錄)

 「最有利標作業手冊」肆、七、（六）。
2626

評選結果明顯差異情形分析(3/3)



三、公開評選採購

 招標機關為所屬（○署），惟將本部人員列為內聘評選委員，未符工程會

96年3月23日工程企字第09600110340號函略以：「自辦採購者，直屬上級

機關薦派之評選委員屬聘兼（即外聘）之委員」

 工作小組擬具之初審意見，其差異性分析內容提及受評廠商之優劣或評分

，按廠商評選非屬工作小組權責，工作小組應依「審議規則」第3條第4款
規定辦理，具體描述分析各受評廠商之差異性，提供委員辦理評選，應避

免主觀判斷受評廠商之優劣。

 評選委員會簽到表，將評選委員及受評廠商同列於一張，為避免廠商於正

式評選前即得知評選委員名單，宜將兩者簽到表分開製作

 依評選結果製作評比總表，漏未載明受評廠商之標價、出席及請假委員姓

名、職業或優勝廠商序位，未符「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之1規
定

 評選委員請假V.S辭職、解聘的法律效果？

 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14(委員依法迴避)與§14-1對廠商投標影響的法律效果

？
2828

 初審意見簡略（案例：如就評選項目四、子項B至

F「投標廠商之財務狀況；菜單設計；針對自營工
廠提出GHP企劃書；食材供應及品質；危機應變
能力」；項目五、「價格（成本分析）」；項目
六、「創意」等，均僅敘明各項目於服務建議書
之對應頁碼）

 初審意見未分析各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差異性

 未就廠商服務建議書內容，提出優缺點及建議洽
廠商說明事項，供評選委員參考

 初審意見就各受評廠商評分

工作小組初審意見常見錯誤態樣

2929



15

工作小組初審意見過於簡略(1/2)

4040

評選項目 廠商A 廠商B 廠商C

距離時效性 距離較遠 距離3公里 距離3公里

工廠安全性 有說明製程安全
及簡列工廠安全
性

簡列工廠安全性 有關名工廠構造
及其他事項控管

廠商績效與經
驗

廠商經驗豐富 廠商經驗豐富 廠商經驗豐富

廠商印製流程 有詳列印製流程 有簡列印製流程 有詳細祥列印製
流程及行程

價格之完整性
及合理性

為預算之65％
價格尚屬合理

為預算之74％
價格尚屬合理

為預算之81％
價格尚屬合理

工作小組初審意見過於簡略(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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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關以公開招標適用（or準用）最有利標方式辦理採購，

評定最有利標後即決標予乙廠商，惟決標後發現該廠商

之資格條件不符合，如何處理？

 採購法第50條第2項

 採購法施行細則第58條第1項第3款（得召開評選委員會
議依招標文件規定，重行辦理評選）

 細則第58條第2項（得標後放棄得標，拒不簽約或履約、
拒繳保證金等情形致撤銷決標、解除契約準用之）

3131

撤銷決標或解除契約之續辦(1/2)

二、機關辦理委託資訊服務，依22-1（9）辦理公開評選，

評選出優勝廠商後辦理議價，惟第1名優勝廠商有下列

情形：

（1）標價計算錯誤

（2）表示自願放棄承攬

（3）對議約事項內容不同意

（4）不出席議價會議

（5）議價決標後拒不簽約，如何處理？

3232

撤銷決標或解除契約之續辦(2/2)

廢標後再次
招標，是否
需重新成立
評選委員會？



 機關依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採準用最有利標

決標，於評選後洽優勝序位第1廠商（A廠商）議價，

訂定底價為150萬元。嗣議價不成，改洽優勝序位第

2廠商（B廠商）議價，訂定底價為160萬元，經審計

單位查核列有缺失。

 最有利標作業手冊、錯誤態樣：

 對於不同優勝序位之廠商，應訂定不同之底價。如

針對優勝序位第2廠商訂定之底價，比優勝序位第1
廠商訂定之底價高，並不合理（如廠商標價合理者，

可考慮照價訂底價）。

3333

針對不同優勝序位廠商之底價訂定

 案例: 機關辦理102年度委託研究計畫勞務採購案，其採購評選程序適法性疑義

 採購案辦理情形概述：

1.招標方式：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限制性招標。

2.採購金額：5,280萬元，巨額採購。

3.招標前成立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計7人（外聘4人，內聘3人），於招標前第1次
會議完成招標文件之審定，該次會議共5人出席（外聘4人，內聘1人）；

4.開標後，6家廠商投標，召開第2次評選會議辦理廠商評選，經出席評選委員5人
（外聘3人，內聘2人）評選結果，計選出6家優勝廠商。

5.惟機關於評選結果陳核中，始發現優勝序位第1之廠商之計畫主持人亦為本案之
評選委員（A委員），該A委員業已出席招標前召開之第1次評選會議，協助審
定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惟該委員於第2次評選會議則請假未出席
。

 參考法條：
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9款。
政府採購法第94條。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4條之1。

其他案例及重要採購函釋規定-3

3434



疑義1：
機關擬依「審議規則」第14條第2款規定，將A委員解聘，惟本案於第

2次評選會議後，始辦理委員解聘事宜，是否符合採購法規定？
疑義2：

本案開標後之第2次評選會議，計有外聘委員3人及內聘委員2人出席，
且A委員未出席，則倘解聘A委員後，該委員會之組成人數及會議出席
人數仍符合採購法第94條及「審議規則」第9條規定，擬不再遴選遞補
委員，惟得否於解聘A委員後，維持原評選結果，免再重新辦理評選並
續辦議價簽約事宜？

工程會釋復：
 疑義1﹕「機關擬依審議規則第14條第2款規定，將A委員予以解聘…」

乙節，機關辦理本案，如發現採購評選委員有審議規則第14條各款之
情形，「應即」依同條規定將該委員解聘。

 疑義2及3 ﹕先查察A委員有無審議規則第14條之1所定「自接獲評選有
關資料之時起，不得就該採購案參加投標、作為投標廠商之分包廠商
或擔任工作成員」之情形，其有違反上開規定者，機關應不決標予該
廠商。 (工程會102年2月25日工程企字第10200052320號)

其他案例及重要採購函釋規定-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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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義：
就相同總分之廠商有2家以上者，給予相同序位，接續之其他廠商序位
如何表示？

處理建議：

 依工程會建議得以「1、2、2、3、4、5」或 「1、2、2、4、5、6」，由
機關決定

 本部統一作法：「1、2、2、4、5、6」(106.6.6本部秘書處請辦單修正
採購評選（審查）委員會會議議程表)

 例如：6家廠商參與評選，個別委員之評分結果有2家廠商(D.E)分數相
同，其序位應並列為「4」，則各廠商之序位應為1、2、3、4、4、6
(非1、2、3、4、4、5)。

其他案例及重要採購函釋規定-7.1

A B C D E F

總 分
(總滿分：100分) 89 86 83 80 80 75

序 位 (✽註) 1 2 3 4 4 6

廠商評選評比表（序位法-評分轉序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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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案例及重要採購函釋規定-7.2

A B C D E F

序位合計數 6 15 15 25 28 35

總分合計/
總平均分數

511/
85.17

490/
81.67

490/
81.67

466/
77.67

461/
76.83

451/
75.17

是否達合格分數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優勝廠商序位(全
部出席評選委員綜
合考量及過半數決
議)    (✽註)

1 2 2 4 — —

廠商評選評比總表 (序位法-評分轉序位法)

本案依招標文件規定預計選出優勝廠商4家，經依序位法評比結果有2
家廠商（B.C），因序位合計數相同，其優勝序位皆列為「2」，則第

4家優勝廠商(D)之優勝序位則為「4」 (非優勝序位「3」) 3737

評選常見採購錯誤行為態樣(1/3) 不可不知?

 評選項目、方式未敘明；評選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定方式究由機關
自行擬(訂)定或由評選委員審(訂)定及理由未載明

 評選委員會議僅選出召集人；未同時選出副召集人(或首長指定時亦
同)

 核定之委員名單未保密(如:於招標前將名單檢送採購單位)

 評選委員遴選建議名單陳核，未以專用評選委員遴選建議名單封彌
封及陳核

 評選委員會議召集人由機關內人員擔任時，非由一級主管以上人員
擔任

 出席委員與首長核定名單不符

 未依招標文件所訂評選項目/子項(配分)辦理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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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常見採購錯誤行為態樣(2/3)
不可不知?

 委員遞補時機及作法不符審議規則§9規定

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9規定

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
員過半數之同意行之。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數應至少二人
且不得少於出席人數之三分之一。
本委員會委員有第十四條情形或其他原因未能繼續擔任委員，致委員
總額或專家、學者人數未達本法第九十四條第一項關於人數之規定者，
應另行遴選委員補足之。
第一項會議表決時，主席得命本委員會以外之人員退席。但不包括應
全程出席之承辦人員。
第一項會議，應作成紀錄，由出席委員全體簽名。

3939

評選常見採購錯誤行為態樣(3/3)

 評選會議紀錄內容不符招標文件規定(如:優勝廠商家數、及格分數)

 優勝廠商、非優勝廠商(不及格廠商未載明原因)未分別函知

 評選結果簽核時未附評選相關文件(如委員核定名單、招標前第一次
開會紀錄)

 外聘委員出席人數等未符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9規定，致評選
決議無效

 採購評選委員結果有明顯差異時，未依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6
處理

 評選時允許評選委員或廠商更改投標文件內容，或廠商另提出變更
或補充資料者，亦將其納入評選

 採購評選（審查）案件，個別委員評分表未以「採購評選委員個別
評分（比）表封」彌封

4040

不可不知?



八、招標文件載明之評選相關事項不明確，例如：未明定最

有利標係由採購評選委員會過半數決定，或由機關首長

決定。（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12條、第15條 ）

九、評選項目及子項之配分或權重與重要性不平衡，例如：

十分鐘之簡報，其配分即占20%；不論採購性質為何，

皆規定廠商須作簡報，並給予配分或權重。

（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7條、第10條）

十、評選項目之配分或權重不符合規定，例如：簡報及詢答

配分或權重逾20%；非採固定費用或費率決標，價格納

入評選項目者，其配分或權重低於20%，或逾50%。

（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10條第2項、第16條第3項、第17條第3項）

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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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準用最有利標辦理評選優勝廠商者，後續洽優勝廠商

議價，其採訂定底價者，未於評選優勝廠商後議價前

參考廠商之報價訂定底價；其採不訂底價者，未成立

評審委員會（得以採購評選委員會代之）辦理提出建

議金額事宜。

（採購法施行細則第54條第3項、第74條、第75條）

十二、準用最有利標辦理評選優勝廠商者，如訂定底價，對

於不同優勝序位之廠商，未分別訂定底價。

（採購法第46條、施行細則第54條第3項 ）

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2/6)

4242



十三、誤以為皆須有3家以上合格廠商投標方可開標。限制

性招標之公開評選亦無家數之限制。

（採購法施行細則第55條）

十四、採購評選委員會開會時，機關辦理評選作業之承辦人

員未全程出席。（組織準則第8條第2項 ）

十五、出席之評選委員遲到早退，未全程參與，或由他人代

理。 （審議規則第6條第1項 ）

十六、評選時允許廠商於簡報時更改投標文件內容；又廠商

另外提出變更或補充資料者，亦將該資料納入評選。

（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10條第3項 ）

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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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評選時如規定廠商作簡報及詢答，於投標廠商未出席

簡報及現場詢答時，即判定其為無效標。

（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10條第4項 ）

十八、廠商須報價格者，僅比較不同廠商價格高低為計分基

準，未考量該價格相對於該廠商所提供之品質等非價

格項目，是否合理、完整，以作為評分或決定最有利

標之依據。（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8條第1項第3款）

十九、未依評選標準評分、評比，而以某一投標廠商之表現

或取各廠商平均值作為比較各廠商優劣之評分、評比

基礎。（最有利標評選辦法第8條第1項）

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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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同一評選項目，不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之差異

時，召集人未提交委員會議決或依委員會決議辦理複

評，逕採去頭（不計最高分）或去尾（不計最低分）

之計分方式辦理。（審議規則第6條第2項 ）

二十一、評選委員會於評選時，任意變更招標文件之評選規

定，例如：變更配分或權重；變更評選項目或子

項。（審議規則第6條第2項 ）

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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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錯誤態樣）

二十二、機關依招標文件規定採行協商措施時未平等對待廠

商，例如：只與第1名廠商而非與所有合於招標文

件規定之廠商協商。（採購法第57條第2款）

二十三、機關評選結果無法評定最有利標時，於招標文件未

規定得採行協商措施，且未標示得協商項目之情形

下，仍於評選過程中進行協商措施，而未予廢標。

（採購法第57條第3款）

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樣(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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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簡報圖片來源：google圖庫

https://www.google.com.tw/

衛生福利部採購稽核小組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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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公務員非依本法不受懲戒。但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本法之規定，對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離職之公務員於
任職期間之行為，亦適用之。 (新增)

第二條
公務員有下列各款情事之一，有懲戒之必要者，應受懲戒：
一、違法執行職務、怠於執行職務或其他失職行為。 (新增)
二、非執行職務之違法行為，致嚴重損害政府之信譽。 (新增)

第三條
公務員之行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不受懲戒。(新增)

公務員懲戒法(104.05.20  修正全文 80 條 )

自105年5月2日施行

4848

於公務員關係存續之
任職期間，如有本法
第二條所列情事，亦

應予以懲戒

一、違法。
二、廢弛職務或其他

失職行為。

公務員非執行職務之
違法行為，須致嚴重
損害政府之信譽時，
始得予以懲戒。



第九條
公務員之懲戒處分如下：

一、免除職務：免除職務，免其現職，並不得再任用為公務員

(政務人員亦適用) (新增)

二、撤職：撤其現職，並於一定期間停止任用；其期間為一年以上、五

年以下。

三、剝奪、減少退休（職、伍）金：指剝奪受懲戒人離職前所有

任職年資所計給之退休（職、伍）或其他離職給與；其已支

領者，並應追回之。 (新增)

四、休職：休其現職，停發俸（薪）給，並不得申請退休、退伍或在其

他機關任職；其期間為六個月以上、三年以下。

五、降級：依受懲戒人現職之俸（薪）級降一級或二級改敘；自改敘之

日起，二年內不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公務員懲戒法

參德國聯邦
公務員懲戒法

4949

第九條 (續) 

五、降級：依受懲戒人現職之俸（薪）級降一級或二級改敘；自改敘
之日起，二年內不得晉敘、陞任或遷調主管職務。

六、減俸：依受懲戒人現職之月俸（薪）減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支
給；其期間為六個月以上、三年以下。

七、罰款：金額為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新增)
八、記過。
九、申誡。

前項第三款之處分，以退休（職、伍）或其他原因離職之公務員為限。

(新增)

第一項第七款得與第三款、第六款以外之其餘各款併為處分。 (新增)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八款之處分於政務人員不適用之。

公務員懲戒法

適用範圍包括現職及退
休（職、伍）或其他原
因離職人員，相較剝奪、
減少退休（職、伍）金
之懲戒處分，適用範圍

較廣。

賦予懲戒機關得將罰款
處分與免除職務、撤職、
休職、降級、記過、申

誡併為處分

現行僅撤職及申誡；增
訂免除職務、剝奪退休
（職、伍）金、減少退
休（職、伍）金、減俸
及罰款之懲戒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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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步 有一步的風景
進一步 有一步的歡喜

秉持認真與堅定的信念

共同創造 未來歡喜的風景

衛生福利部 楊璧華

E-mail : sehua5891@mohw.gov.tw
TEL:02-85906502


